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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本局第二三三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確定。 

二、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三、 報告事項： 

 (一)  新聞聯絡人報告 有關九十二年十一月份本局新聞見報統計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二)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各區隊及第六科巡查時若發現逾時未拖吊廢車，應即刻通報第三科處理。 

 (三)  第三科報告 分隊部及停車場整建工程執行情形，詳如附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有關分部部及停車場整建，請第三科整體瞭解、一次規劃、分期實施，已

規劃完成者應掌握進度如期完成，請盤專門委員督導。 

 (四)  掩埋場報告 有關本場山豬窟掩埋場九十二年十一月份廢棄物進場處理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廢棄物掩埋量等統計數據請洽四科取得一致。 

 (五)  第四科報告 有關本市九十二年十一月份（以下稱本月份）垃圾處理量暨垃圾費隨袋徵收執行

成果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第四科逐月分析近四年來區隊清運量變化情形。 

３．請第四科擬訂未來垃圾減量措施。 

 (六)  第五科報告 九十二年十一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暨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



稽查情形暨出貨量統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第五科在現階段推行廚餘全回收同時，其他資源回收業務應維持穩定；另 

  請各區隊及稽查大隊加強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稽查工作。 

 (七)  第五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十一月份各區清潔隊（含偽袋查察小組）清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

嚴重情形調查統計表乙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請第五科積極參與委託警察大學研究如何從查獲偽袋循線追查上游犯 

  罪案。 

２．遭議會暫擱之偽袋查察人員人事相關經費，請第五科備妥資料，儘速向議員 

  說明爭取通過。 

３．請第五科安排偽袋查察小組人員將查察經驗傳授各區隊，提升查察專業素 

  養。 

 (八)  第五科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二年一至十月流浪犬捕捉及疏縱犬隻便溺取締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第四科將本局與建設局對於流浪犬捕捉及動物屍體焚化處理協商共識，

準備資料向議員說明。 

四、  臨時報告事項： 

 (一)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十一月份衛生稽查大隊及各區清潔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

表，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二)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渠一、二隊九十二年十一月份溝泥（土）進場、曬乾量暨清

理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及工地餐廳污染排水溝渠取締告發件數統計表，報請 公

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第三科通報各區隊掃街人員不得將垃圾掃進水溝；另請增購清溝機具朝

機械化方式作業。 

 (三)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二年九月至九十二年十一月「山區違規棄置垃圾暨河面漂流物清理

及查扣違規車輛執行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目前環保義工及登山協會加入清山淨水工作，第三科應妥善規劃善用社會

資源；另請第三科設置適當管道處理民眾查報案件。 

五、  臨時動議： 

 (一)  第六科報告 本局對各外勤區隊新增廚餘回收上各點作業情形專案稽查報告。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第三科考量以開口合約方式租用民間資源回收車，以備廚餘回收全面實施 

  後緊急之需。 

３．請第三科通報各區隊垃圾車加掛廚餘桶壓縮操作注意事項，並加強勤前教 

  育。 

４．請區隊長及分隊長加強回收線上督導及轉運場地清潔維護工作。 

 (二)  第四科報告 １．廚餘全回收宣導單及宣導海報已印製完成，請各區隊配合發送，並請實地瞭 

  解家戶及線上發送情形。 



２．請各焚化廠配合處理批發市場有機廢棄物進廠管制及收費標準。 

 主席裁示 １．請各區隊配合發送宣導單及宣導海報，並請各單位主管轉知同仁瞭解住家附 

  近海報張貼及宣導單發送情形。 

２．請第四科將批發市場有機廢棄物進廠管制及收費標準函發各焚化廠配合執 

  行。 

六、  指示事項： 

 (一)  廚餘全面回收即將於１２月２６日全面實施，請各單位辦理以下事項： 

１．尚未準備完成之各項招標、驗收工作，請各相關單位加速辦理。 

２．請第四科規劃各機關首長協助線上宣導事宜。 

３．請第四科洽環保署提供廚餘分為「養豬廚餘」及「堆肥廚餘」政策資料，並對外說明。 

４．請第三、四科成立應變中心，請盤專門委員督導，及時處理民眾反映意見並對外說明。 

 (二)  請稽查大隊於今日對外說明本局處理有關報載ＩＢＭ與爾灣公司租約糾紛，造成廢棄物延宕清理

案。 

 (三)  議員質詢本局清潔隊員清掃快車道等危險路段，有安全之虞，請第三科規劃朝機械化方向掃街。 

 (四)  各單位預算遭暫擱部分，請備妥資料在二輪審查前向議員說明；明年度各項計畫應先行準備工作，

預算通過後可立即執行。 

 (五)  請詹副局長瞭解督導各焚化廠起、停爐戴奧辛排放之控管情形。 

 (六)  請主任秘書輔導改善本局人民申請案件逾期辦結比率過高情形。 

 (七)  過去四年本局重大計畫如垃圾費隨袋徵收、清除違規小廣告、推動公廁年、遛狗繫狗鍊、隨手清狗

便運動、清山淨水計畫等施政績效及未來持續努力方向，請主任秘書彙整簽報市長。 

散會：十時二十分。 

 


